


浙江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 竞聘表











姓       名               
专 业 领 域               
单       位               
主 管 部 门               
设   区  市               











中 共 浙 江 省 委 组 织 部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印制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
	(1寸电子版彩色照片)

	政治面貌
	
	党政职务
	
	最高学历学位
	博士/硕士研究生
	

	正高级职称
	教授/研究员
	正高级职称取得时间
	****.**
	正高级岗位起聘时间
	****.**
	

	正高级岗位聘任年限
	 年
	现聘正高级岗位等级
	专技
三级
	现聘正高级  岗位等级年限
	年

	工作单位
	宁波大学***学院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现具体从事专业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岗   位   说   明   书
	岗位名称
	教授/研究员二级岗位
	本次聘期
	 2026年1月1日
至2029年12月31日

	
	职责任务
	根据《宁波大学第八轮岗位设置与聘任实施办法》（宁大政〔2023〕30号）有关规定如下：
一、共性职责
（一）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规范。
（二）师德高尚、学风严谨，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使命。
（三）树立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自觉遵循教育规律，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与创新，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教学效果优良。
（四）根据学校或学院安排完成学生的学习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五）关心学校及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参与学校及学院的公共事务和公益性工作，积极完成学校或学院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六）积极参加业务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二、具体职责
（一）引领学科或专业建设，开展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工作，提升学科的学术水平以及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带领本学科赶超或保持国内外先进水平。
（二）组织本学科力量积极争取并主持国家重大教学、科学研究项目或地方建设重大项目，带领团队在本领域开展原创性、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和关键领域攻关，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承担专业、学科（学位点）、实验室建设等管理服务工作及其它公益活动。
（四）负责或协助负责学术团队建设工作，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科发展需要，组建并带领学术团队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五）积极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任务要求，教学业绩考核为C级以上；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指导工作，承担一定的青年教师、访问学者等指导任务。
（六）聘期内，每年度完成教师岗位基本工作任务要求；聘期结束，完成下表中对应岗位类型和学科类别的聘期目标任务分要求：
	岗位类型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理科医学
	工农科
	其中B类以上要求达到70%

	专任教师
	1400
	1600
	1900
	2000
	

	专职科研
	2800
	3200
	3800
	4000
	

	注：聘期目标任务分以《宁波大学学科性学院第八轮聘期考核实施办法》（宁大政〔2023〕33号）及相应的文件规定为准；除考核要求中另有明确说明外，业绩项主要指聘期目标任务赋分体系中带“#”标识的“教师业绩评价指标”。




	岗  位  说  明  书
	竞聘条件
	根据《宁波大学第八轮岗位设置与聘任实施办法》（宁大政〔2023〕30号）有关规定如下：
一、基本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好，具有良好的学风、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具备履行教师岗位职责的学术水平和育人风范。
（二）申报专任教师岗位者或聘任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列的专职科研岗位者，须积极承担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各类教学任务，遵守教学规范，工作量饱满、效果良好。
（三）符合国家关于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基本任职条件，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四）身心健康，能适应岗位要求。
二、具体条件
在引领学科专业建设、带领学科团队开展学术研究、培养学术梯队等方面取得优秀业绩的现聘教授或科学研究系列研究员；同时符合浙江省和学校确定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请条件。

	
	聘期考核标准
	根据《宁波大学第八轮聘期教职工个人岗位考核工作实施细则》（宁大政〔2023〕35号）有关规定：
（一）教职工完成聘期目标任务，且聘期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档次的，聘期考核确定为合格及以上档次。
（二）有以下情形的确定为聘期考核不合格：
1.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聘期考核者；
2.近3次教师教学业绩考核两个D；
3.聘期内发生过一级教学事故；
4.聘期目标任务完成率低于60%；
5.聘期内2次因工作业绩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
6.其他经所在单位或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不合格的；
7.其他文件规定的考核不合格情形。

	竞   聘   业   绩
	序号
	学术技术成果类
(列举符合或者不低于《竞聘标准》的业绩)
	取得时间
	授予部门
(以印章为准)

	
	1
	
	****.**
	

	
	
	
	
	

	
	
	
	
	

	
	
	
	
	

	
	序号
	学术技术项目类
(列举符合或者不低于《竞聘标准》的业绩)
	取得时间
	授予部门
(以印章为准)

	
	
	
	****.**
	

	
	
	
	
	

	
	
	
	
	

	
	
	
	
	

	
	
	
	
	

	竞   聘   业   绩
	序号
	学术技术影响类
(列举符合或者不低于《竞聘标准》的业绩)
	取得时间
	授予部门
(以印章为准)

	
	
	
	****.**
	

	
	
	
	
	

	
	
	
	
	

	
	
	
	
	

	
	
	
	
	

	
	序号
	论文类
(列举符合《竞聘标准》的论文及排名)
	发表时间
	影响因子

	
	
	
	****.**
	

	
	
	
	
	

	
	
	
	
	

	
	
	
	
	

	
	
	
	
	

	专技二级岗位聘期内履行岗位职责承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

	竞聘人
承诺
	
本人承诺对个人填写的内容真实性负责。


竞聘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县(市、区)事业单位人事 综合管理部门意见
	设区市事业单位人事
 综合管理部门意见

	



(  公    章  )
年  月  日
	



(  公    章  )
年  月  日
	



(  公    章  )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本说明无需打印）
一、此表中“岗位说明书”由单位填写，其中“岗位名称”命名规则为“二级岗位”前加个人所聘正高级职称；其他涉及个人情况的由竞聘人员填写，除签名必须手写外，其余内容可电脑输入。
二、封面填写方法：“专业领域”栏按照GB/T16835-1997分为以下几类，申报人根据自身所从事专业情况选择合适类别填写：
理学：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天文学类、地理科学类、大气科学类、海洋科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地质学类、生物科学类、心理学类、统计学类；
工学：力学类、机械类、仪器类、材料类、能源动力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自动化类、计算机类、土木类、水利类、测绘类、化工与制药类、地质类、矿业类、纺织类、轻工类、交通运输类、海洋工程类、航空航天类、兵器类、核工程类、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生物医学工程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建筑类、安全科学与工程类、生物工程类、公安技术类、交叉工程类；
农学：植物生产类、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动物生产类、动物医学类、林学类、水产类、草学类；
医学：基础医学类、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药学类、中药学类、法医学类、医学技术类、护理学类；
哲学：哲学类；
经济学：经济学类、财政学类、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
法学：法学类、政治学类、社会学类、民族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公安学类；
教育学：教育学类、体育学类；
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
[image: ]艺术类：艺术学理论类、音乐与舞蹈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历史学：历史学类；
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农业经济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物流管理与工程类、工业工程类、电子商务类、旅游管理类。
三、“竞聘业绩”只需填写明确符合或者不低于《竞聘标准》的条件，无须多填；履职承诺按照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说明书中的聘期考核标准内容填写。
四、正高级岗位聘任时间截止至竞聘当年度12月31日。
五、本表“岗位说明书”栏目，如所在二级单位无特殊要求，可不修改。
六、本表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后装订成册，一式5份，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各设区市、县(市、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省级主管部门、省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各存一份。填写的“竞聘业绩”均提供复印件1份，论文需提供期刊封面、目录、正文、影响因子证明复印件。所有附件材料单独装订成册，并经单位核对后加盖印章，评选结束后不再退还附件材料。本说明无需打印。

image1.jpeg




